农村低保水平及其与地方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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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人均食品消费比例模型、农村低保救助力度系数和标准值模型，本文以2011年至2013年为研究视域，对甘肃省14个市州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程度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分析的结果发现，甘肃省14个市州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未能满足生存需要和地区差异问题，从横向看甘肃省各市州实现了横向公平，但存在横向公平下的不公平基础。所以，建议政府增加转移支付、动态调整低保金、鼓励非政府组织的加入和完善农村低保监督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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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se of per capita food consumption model, rural minimum living relief efforts coefficient and the standard value model. In this paper, from 2011 to 2013 a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degree of the rural minimum living security and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14 cities in Gansu provinc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results, the level of rural minimum living security and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14 cities in Gansu province have failed to meet the survival needs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From the lateral view of cities and prefectures in Gansu province to realize the horizontal equity,  but the existence of unfair foundation under horizontal equity.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government increase transfer payments, the dynamic adjustment of low margin, encourage th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improve the rural minimum living security supervision system.
Key words: the rural minimum living security; security force; rural minimum living relief efforts coeffici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引言

2007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标志着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实现了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有效衔接，对于欠发达地区和经济贫困地区的生活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意义重大。2011年民政部、发改委等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制定和调整工作的指导意见》规定各地区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和采用基本生活消费支出法、恩格尔系数法、消费支出比例法科学调整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2015年在适应户籍制度改革和新农村建设的前提下为了杜绝错保、骗保、人情保等现象的发生，政府严格要求各地区按照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补助标准实现专款专用，提高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使用效率。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以政府为实施主体，以保障农村居民基本生存权利为主要内容的一项社会救助制度，是保障农村贫困人群生活的最后一道安全网[5]。农村低保也是一项反贫困重要政策补偿机制，对于欠发达地区发挥了重要的“兜底”作用，甘肃省作为农村居民人数众多的贫困省份更加凸显出低保制度的重要性。甘肃古以始名于北魏的“甘州”（张掖）和始名于隋代的“肃州”（酒泉）而得名，简称甘，甘肃省位于黄河上游，东接宁夏、陕西，北靠蒙古，南邻四川，西南、西部与青海、新疆接壤。甘肃具有“深居内陆、地形复杂、气候多样、民族众多、生态脆弱”的特征，甘肃省内现有55个少数民族成分，其中回、藏、东乡、土、裕固、保安、蒙古、撒拉、哈萨克、满族等16个民族的人口在1000人以上，且裕固、保安、东乡是甘肃特有的3个少数民族。复杂的自然因素是导致甘肃经济落后的原因之一，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甘肃省各地区的农村贫困群体得到了全面救助，农村低保取得了瞩目的成就。2014年甘肃省总人口达到2577.55万人，其中农村居民为1633.87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支出446968.9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3389488人，其中女性人口为1133566人，农村人均低保标准为189.635元/月。2014年全省贫困人口减少140万。2010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支出226605.5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3359929人，其中女性人口为1051732人，农村人均低保标准为76.91元/月。2010至2014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支出上升0.49个百分点，农村低保人数人数增加29559人，女性人口增加81834人，表明甘肃省在这4年对农村低保救助力度不断加大，且更加关注女性的贫困。
一、文献综述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农村居民社会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和安全网，对于保障农村居民基本生活具有重大的意义。随着近年城镇化步伐的进一步加快，政府和学者对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情况关注更多，研究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学者颇多，他们主要是从定性和实证研究两方面入手。吴承平[3]从定性角度出发，对山西省农村社会保障系统的进行了研究；杨敬宇[4]从目前中国的城乡低保制度存在着资金筹集主体缺位,基层政府财政亏损严重,管理难度大等现象及一些具体的制度运行问题进行研究。王增文[5]引入农村低保救助力度系数和生活救助系数，从横向和纵向对中国31个省份的农村低保救助水平进行了评估；戴建兵[6]运用比例模型和保障弹力对全国31个省区市2008-2010年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进行了实证研究；杨亮、丁金红等[7]在建立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从时空角度对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行了研究；何晖[8]利用层次分析方法( AHP) 对部分省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运行情况进行了绩效评价。

    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层面的全国数据的研究，比较全面的分析了我国农村低保制度的不足，以及为我国科学、惊喜、规范确定最低生活保障线提供了依据和方法，但针对经济实力不同地区的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研究视域较少，本文将研究视域定于欠发达地区的甘肃省14个市州，以2010年至2013年作为时间跨度研究了甘肃省14个市州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力度与经济发展程度的交叉变化关系,在较长的时间段内展示了两个变量的发展趋势。本文运用人均食品消费比例模型、农村低保救助力度系数和标准值模型从横向对甘肃省14个市州的农村低保救助力度与经济发展程度进行了比较，同时从纵向将每个时点各地区的农村低保救助情况与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

二、数据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分析甘肃省最低生活保障力度与经济发展程度的一级指标分为最低生活保障指数和经济发展指数，二级指标包括名义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均支出水平、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和人均生产总值、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民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性支出，以上数据的来源为：①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官方网站：2011-2014年《中国统计局》；②中国民政局官方网站：2011-2014年甘肃省12个市和2个自治州最低生活保障数据；③甘肃经济信息网官方网站：2011-2012年甘肃省12个市和2个自治州相关经济数据；④甘肃省统计局：2010-2013年甘肃省14个市州的先关经济数据；⑤甘肃发展统计年鉴：2011-2014年甘肃省12个市和2个自治州相关最低生活保障数据和经济数据。本文为了准确数据分析将部分缺失数据进行合理推算和消除数据量纲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

（二）模型建构

1、人均食品消费比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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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F指保障弹力，Ny表示市名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fc/n)y指市年人均食品消费支出。按照统计经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甘肃农村社会低保政策实施较晚，我们假定人均食品消费支出只占本省居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的50%，贫困群体用于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75%，则根据农村生活救助系数测算出临界值0.67。最低生活保障的目的是保障人们最基的本生理需求，用人均食品支出比率模型分析最低生活保障救助力度能够较好地观测政府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的情况，较好地反映了最低生活保障力度。如果人均食品消费比例F<1，说明政府未能保障贫困群体的基本生活。

2、农村低保救助力度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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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pi指农村低保救助力度系数，Ni表示各地区第i期名义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Mi-1表示该地区第i-1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Ni与 Mi-1比值说明政府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群体的保障力度情况，pi的值越大说明政府对此地区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较高，对于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来说，pi值越大说明受助的效果越明显；对于拨付转移支付金的政府来说，pi值越大说明需要拨付低保金的数额越大，政府所承担的直接成本和隐性成本也就越高，为了实现转移支付的公平分配，低保金的发放应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转移支付能力相适应，另一方面要遵从最低生活保障“助人自助”的理念，杜绝低保依赖现象的产生，在保障农村居民基本生活的基础上实现农村居民的发展权。
3、标准值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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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µ表示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标准值，N/n表示市人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Ny指全省平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两者的比值表明了各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全省平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偏差程度。µ的值越大说明各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全省平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偏差程度小，相对于最低生活保障力度较大，反之则反。

v表示地区生产总值的标准值，GDP/n表示市人均生产总值，GDPy表示全省人均生产总值，两者的比值表明了各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与全省人均生产总值的偏差程度，同时也反映了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v的值越大说明该地区在本省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v的值越小说明该地区在本省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GDP虽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综合水平，但却是反映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直接的数据，所以本文选用生产总值来度量。

表1 2011-2013年甘肃14个市州名义农村低保标准与人均生产总值交叉相关系数

	
	
	2011年名义农村低保标准
	2012年名义农村低保标准
	2013年名义农村低保标准

	2011年人均生产总值
	Pearson 相关性
	.690**
	.890**
	.879**

	
	显著性（双侧）
	.006
	.000
	.000

	
	N
	14
	14
	14

	2012年人均生产总值
	Pearson 相关性
	.706**
	.901**
	.887**

	
	显著性（双侧）
	.005
	.000
	.000

	
	N
	14
	14
	14

	2013年人均生产总值
	Pearson 相关性
	.700**
	.928**
	.914**

	
	显著性（双侧）
	.005
	.000
	.000

	
	N
	14
	14
	14


**. 在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我们通过SPSS软件对甘肃省12个市和2个自治州的名义农村低保标准和人均生产总值两个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根据散点图显示两个变量呈现正相关而选择Pearson相关分析，在.01水平（双侧）上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0表示二者呈现正相关，且各指标的相关系数都在0.5以上，大部分相关系数达到了0.8-0.9以上说明各指标呈现高度相关性，当人均生产总值增大时，名义农村低保标准也呈倾向性增大。按照年度分，2011年、2012年、2013年甘肃14个市州名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人均生产总值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69、0.901、0.914，说明二者具有高度相关性且在2011年至2012年相关系数的增幅较大，说明名义农村低保标准与人均生产总值之间相关关系的密切程度越来越高。
三、甘肃省最低生活保障状况比较分析

（一）人均食品支出保障力度分析

人均食品支出保障力度是农民人均用于食品的消费能否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和达到农民平均食品消费水平，人均食品支出保障力度=农民人均食品支出/名义农村低保标准。我们根据人均消费比例模型计算甘肃省12个市和2个自治州2011-2013年的保障弹力，保障弹力F<1表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未能保障受助群体的基本生活，若F>1表明该地区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满足了当地低保人群最基本的生活需要。2011年F>1的地区有7个，分别是兰州、天水、武威、庆阳、陇南、临夏、甘南，河西地区只占了1个地区，F<1的地区也有7个，河西地区就占到了4个，说明河西大部分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较低，未能满足农村居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2012年F>1的地区上升到了11个，甘肃省大部分地区的农村低保能够满足困难群体的基本需要，F<1的地区是平凉、张掖、酒泉3个市，但F的值非常接近1，说明绝大部分农村低保户的基本生活是能够满足的。2013年F>1的地区达到了12个， F<1的地区只有酒泉和张掖，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却相对较低，在今后的发展和国家对农村贫困人口的重视也会达到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要求。从地域看，甘肃省属于西部地区的欠发达省份，经济发展相对于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较为落后，但国家近几年西部大开发与扶贫项目的发展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农村低保标准和农村居民的生活不断提高，脱贫致富取得了显著成就。从时间看，2010年至2013年甘肃省14个市州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弹力F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农村人均低保标准基本能满足农村居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且国家对欠发达地区的救助力度不断在加大，争取保障好农村困难群体的最后一道防线。

表2 甘肃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力度分析（2011-2013年）

	地区
	农村年平均名义低保标准（元）
	农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元)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弹力（F）

	
	2011
	2012
	2013
	2011
	2012
	2013
	2011
	2012
	2013

	兰州市

嘉峪关市

金昌市

白银市

天水市

武威市

张掖市

平凉市

酒泉市

庆阳市

定西市

陇南市

临夏州

甘南州
	1611

1440

1092

961.44

1092.48

1095.6

1080

955.2

1471.92

1071.48

798

996.96

945

939
	1829.5

5100

1488

1488

1630.86

1488

1345

1488

1825.71

1488

1488

1092.16

1161.13

1467
	2238

5100

1907

1739.4

1711.14

1907

1809.17

1907

1907

1861.25

1920.29

1458.78

1820.13

1706.63
	1831.1

3840.17

2256.91

1790.85

1433.26

1389.49

2035.15

1655.39

2603.39

1231.98

1293.24

1312.21

1250.54

1390.36
	2052

3005

2209

1845

1503

1475

2380

2261

3039

1372

1532

1375

1310

1442
	2374

2601

2086

1991

1819

1869

2758

1741

3357

1839

1782

1693

1480

1677
	1.31

0.56

0.72

0.80

1.14

1.18

0.79

0.86

0.84

1.30

0.92

1.13

1.13

1.01
	1.33

2.53

1.01

1.20

1.62

1.51

0.84

0.98

0.90

1.62

1.45

1.19

1.32

1.52
	1.40

2.93

1.36

1.30

1.40

1.52

0.98

1.63

0.85

1.51

1.61

1.29

1.84

1.52


数据来源：根据2011-2013年甘肃经济信息网和中国民政部数据计算整理所得。

（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力度分析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力度测度我们根据农村低保救助力度系数进行计算，pi=
[image: image5.wmf]1

i

-

M

N

i

是计算各地区第i期名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各地区前一年农村人均收入的偏差程度，偏差程度说明政府对其地区的保障程度，如果偏差大说明保障力度不够，如果偏差小说明该地区的农村低保户得到了应有的救助。2010—2013年甘肃省14个市州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力度系数如表3所示。最低生活保障救助力度系数的临界值确定是根据地区的实际情况，因甘肃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较中、东、东北地区较低及根据表3数据pi的值最小分布于0.1左右，最大值超不过0.4，则pi的临界值取[0.13,0.4]的中间值为0.21，所以pi的值处于0.21左右说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基本上满足了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政府制定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具有一定的效度。

2010年甘肃14 个市州的pi值都在[0.13,0.4]的区间范围之内，说明甘肃省绝大部分市州地区的低保制度运行良好，能够满足低保群体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其中河西五市嘉峪关、金昌、武威、张掖、酒泉的pi值分别为0.4、0.63、0.43、0.36，河西五市相较于其他市州的pi值较高，说明政府所负担的最低生活保障的比重较多，2010年金昌市的pi值达到了0.63,说明低保金的发放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十分密切，当年农民纯收入达到了5953元。甘肃省除河西五市以外的市州pi的值都在0.2左右（合理区间[0.15,0.4]），表明其地区的低保救助力度在合理范围之内，救助效果相对较好和政府所负担的低保比重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2011年处于临界值0.21以下的城市有白银、陇西、甘南、嘉峪关、兰州、临夏、陇南、平凉、庆阳、天水，pi的值处于合理区间但小于0.21,2011年甘肃省大部分地区都能达到全省的平均水平，低保救助效果比较明显。

从时间角度看，2010年至2013年甘肃省14个市州的pi值的变化也呈现了政府部门对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调整情况，笔者将甘肃省分为河西五市地区（嘉峪关、金昌、武威、张掖、酒泉）与河东地区（兰州、白银、天水、平凉、庆阳、定西、陇南、临夏、甘南），2010至2013年河西五市的pi值有减小的趋势，一方面，政府在最低生活保障项目的财政支出逐渐在减小，政府的财政负担在逐渐减小。另一方面，农村居民的纯收入逐年升高，一些困难群体实现了脱贫的目标且逐渐在退出最低生活保障系统，逐渐在实现小康社会，不管是对政府还是农村居民来说都是实现良性发展且低保救助效果较好，遵从了“助人自助”的低保救助理念。2010年至2013年河东地区的pi值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并在合理区间之内，且在临界值0.21之上的市州有增加的趋势，2012年白银的pi值更加靠近临界值，2013年兰州的pi值超过了临界值，其他地区都有增加的趋势，表明河东地区最低生活保障的救助力度效果更加明显并更加趋向科学和合理性，根据政府转移支付能力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确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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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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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4

数据来源：根据2010-2013年中国民政局、甘肃省统计局、甘肃经济信息网数据搜集整理所得。

表3 甘肃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救助力度系数

	
	2010年农村低保救助力度系数（pi）
	2011年农村低保救助力度系数（pi）
	2012年农村低保救助力度系数（pi）
	2013年农村低保救助力度系数（pi）

	兰州市

嘉峪关市

金昌市

白银市

天水市

武威市

张掖市

平凉市

酒泉市

庆阳市

定西市

陇南市

临夏州

甘南州
	0.25

0.40

0.63

0.27

0.24

0.43

0.47

0.27

0.36

0.24

0.30

0.24

0.22

0.24
	0.21

0.13

0.33

0.20

0.14

0.25

0.35

0.18

0.33

0.18

0.15

0.18

0.17

0.15
	0.24

0.15

0.38

0.21

0.17

0.29

0.40

0.20

0.37

0.21

0.17

0.20

0.19

0.18
	0.23

0.18

0.34

0.22

0.19

0.27

0.35

0.18

0.42

0.19

0.16

0.18

0.14

0.18


数据来源：根据2010-2014年中国民政局、甘肃经济信息网和甘肃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整理而成。

四、最低生活保障与经济发展分评价模型建立

我们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人均生产总值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是为了能够客观地表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状况与当地经济发展程度的适应情况。我们根据建立的标准值模型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人均生产总值进行评价，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值µ反映各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也就是当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力度情况，人均生产总值标准值v反映了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表示当地经济实力情况。为了了解2010年至2013年甘肃省14个市州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经济发展水平二者的发展情况，我们建立v-µ有效结合的评价模型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状况与当地经济发展程度进行了客观评价，模型建立如下。

建立“v-µ”评价模型先将甘肃14个市州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人均生产总值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其次根据处理数据进行评价。建立X(v)—Y(µ)平面，如图5所示，X轴用v（v>0）表示，Y轴用µ（µ>0）表示。分别以v与µ的标准值为1作为参考线构建象限坐标，且两条参考线相交于A（v*，µ*）点，v*=1，µ*=1。

直线X=1与Y=1将图分为四个区域，分别为第一区域（Ⅰ）、第二区域（Ⅱ）、第三区域（Ⅲ）、第四区域（Ⅳ）。第一区域（Ⅰ）中v>1且µ>1，表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村低保水平较高”的地区；第二区域（Ⅱ）中v<1且µ>1，表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农村低保水平较高”的地区；第三区域（Ⅲ）中v<1且µ>1，表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农村低保水平较低”的地区；第四区域（Ⅳ）中v>1且µ>1，表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村低保水平较低”的地区。甘肃省14个市州根据计算所得的标准值将相对应落到象限内，评价该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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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v-µ”评价模型

五、甘肃省14个市州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与经济发展评价

   基于标准值模型和“v-µ”评价模型对2011-2013年甘肃14个市州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价。根据2011-2013年14个市州和甘肃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人均GDP得出相应v和µ的值，如表4所示。从横向看，2011-2013年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值明显增长的地区有白银市、平凉市、定西市，有所下降的地区有兰州市、金昌市、天水市、武威市、酒泉市，其他地区有先增后减和先减后增的趋势变化。2011-2013年人均GDP标准值有所增长的地区有兰州市、嘉峪关市、天水市、武威市、张掖市、平凉市、酒泉市、庆阳市、定西市、陇南市、临夏州、甘南州，说明甘肃省近三年大部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都在不断增长，经济发展情况良好。金昌市是以第二产业为支撑发展起来的，这三年金昌市的经济有下滑的趋势，表明第二产业要实现产业转型，且要寻找新的发展出路，加大对第三产业的发展力度。
表4   2011-2013年甘肃省12个市和2个自治州的µ、v值分布状况
	地区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值（µ）
	人均生产总值标准值（v）

	
	2011
	2012
	2013
	2011
	2012
	2013

	兰州市

嘉峪关市

金昌市

白银市

天水市

武威市

张掖市

平凉市

酒泉市

庆阳市

定西市

陇南市

临夏州

甘南州
	1.47

1.32

1.00

 0.88

1.00

1.00

0.99

0.87

1.35

0.98

0.73

0.91

0.87

0.86
	1.15

3.19

0.93

0.93

1.02

0.93

0.84

0.93

1.14

0.93

0.93

0.68

0.73

0.92
	1.15

2.63

0.98

0.90

0.88

0.98

0.93

0.98

0.98

0.96

0.99

0.75

0.94

0.88
	1.92

5.17

2.55

1.12

0.56

0.77

1.09

0.68

2.24

1.05

0.35

0.39

0.34

0.60
	1.96

5.24

2.38

1.15

0.57

0.85

1.10

0.71

2.38

1.09

0.37

0.40

0.35

0.64
	2.00

5.80

2.18

1.1

0.60

0.85

1.11

0.67

2.43

1.13

0.37

0.40

0.36

0.64


数据来源：根据2010-2014年中国民政局、甘肃经济信息网和甘肃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整理而成。

图6显示2011年甘肃省14各市州人均GDP与农村人均低保标准水平分布情况。大部分地区位于Ⅲ、Ⅳ区，陇南、临夏、甘南、定西、平凉位于Ⅲ区表明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农村低保水平也较低，庆阳、白银、张掖位于第Ⅳ区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村低保水平较低，天水、武威处于人均低保标准线和人均GDP较低区域，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农村低保水平达到了全省平均线，兰州、酒泉嘉峪关、金昌分别位于Ⅰ区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村低保水平较高。综上所述，地区农村低保水平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农村低保标准相对较高。

[image: image11.emf]
图6 2011年甘肃省14各市州人均GDP与农村人均低保标准水平分布

    图7显示2012年甘肃省14各市州人均GDP与农村人均低保标准水平分布情况。一半以上的地区分布于Ⅲ、Ⅳ区且有所增加，陇南、临夏、甘南、定西、平凉、武威位于Ⅲ区表明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农村低保水平也较低，庆阳、白银、张掖、金昌位于第Ⅳ区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村低保水平较低，嘉峪关、兰州、酒泉位于第Ⅰ区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村低保水平较高，天水位于第Ⅱ区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低保水平较高。由于通货膨胀的原因有些地区没有根据物价水平相应调整农村低保标准使得实际低保标准有所降低，武威市由Ⅱ区落到了Ⅲ区和金昌市由Ⅰ区落到Ⅳ区。

[image: image12.emf]
图7  2012年甘肃省14各市州人均GDP与农村人均低保标准水平分布

    图8显示2013年甘肃省14各市州人均GDP与农村人均低保标准水平分布情况。1/2的城市位于第Ⅲ区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农村低保水平较低，天水在2013年从Ⅱ区滑落到Ⅲ区，酒泉从Ⅰ区滑落到Ⅳ区，两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小幅度的提高，但农村低保水平有所降低，从2011年开始，各地区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进行调整，运用科学方法和严格的审核制度对各地区农村低保标准进行确定，使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调整科学化、精细化和规范化，杜绝骗保、错保、关系保、人情保等现象的发生。嘉峪关市一直保持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较高的农村低保保障水平，这与嘉峪关市的人均GDP密切相关。兰州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也是保持较高的农村低保标准，说明兰州农村低保救助得到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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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2013年甘肃省14各市州人均GDP与农村人均低保标准水平分布

六、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近年来随着政府对于欠发达地区贫困问题的关注和困难群体的救助，使得甘肃省农村地区的生活得到改善，扶贫效果明显，甘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取得瞩目成就。2011至2013年甘肃14个市州的农村最低保障救助力度不断加大，大部分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相信在未来几年甘肃省农村地区最低生活保障会得到全面实现。本文通过建立人均食品消费比例模型、农村低保救助力度系数和标准值模型对甘肃省14个市州的农村低保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甘肃省部分地区最低生活保障还未能满足农村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第二，甘肃14个市州农村低保标准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地区差异，二者协调性并不高。第三，农村低保存在横向公平性，2013年70%的市州处于Ⅲ区和Ⅳ区，但还有50%的市州处于Ⅲ区，说明甘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在横向公平下存在的不公平基础。第四，甘肃省最低生活保障总体是朝着健康、科学、合理的方向发展，表明国家对欠发达地区较强的政策影响力而取得显著成就。根据甘肃省14个市州农村低保救助情况与经济发展程度提出以下建议。
（一）增加转移支付。2011至2013年甘肃省14个市州的保障弹力变化明显，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救助取得显著成效，至2013年只有张掖和酒泉F<1，这两个地区还需加大农村低保金支出以保障农村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

（二）动态调整低保金。甘肃省各市州的农村低保与经济发展呈现地区差异性，以工业为主的河西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同时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相对低保标准也较高，考虑到政府转移支付的能力和“福利病”产生的根源，在农村低保金分档次的基础上进行动态调整，将一部分有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体提供劳动就业服务，在保障基本生活的基础上加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适时退出低保系统，实现人的发展权。河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相对低保标准也较低，在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的同时按照通货膨胀率科学、合理地提高农村低保标准。

（三）注入新血液。农村低保群体平均文化程度并不高，保障金发放的过程中也会引发村民之间的矛盾，繁重的村民事务应该需要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加入，如志愿者、社会工作者、慈善机构等，非政府组织对于信息的宣传较政府信任度较高，提高了信息传递的效率，最低生活保障“助人自助”的理念更容易被村民所接受和易传播。

（四）完善农村低保监督机制。农村低保常出现骗保、错保、关系保、人情保的问题说明农村低保监督机制存在缺陷，虽国家制定科学、精细、规范的农村低保标准测算方法和监督管理机制，但还是存在低保漏洞，农村低保监督机制应将公众参与、媒体监督与舆论监督纳入监督管理体系，让每一位公民行使合法权益，实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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